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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須予披露交易
出售一間附屬公司

茲提述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就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而刊發
之公佈（「公佈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公佈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「代價」一節第2(ii)段應作如下解讀：

「(ii) 倘於一個月之延期屆滿時，買方並未償付按金餘額，則買方須就人民幣240,000,000元（相
等於約303,797,000港元）按每日0.06%之利率向賣方支付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至實際支
付當日止期間之利息。於一個月之延期期間屆滿三十日後，倘買方仍未能償付按金餘額，
則賣方有權隨時終止SF協議，而買方須向賣方支付協定補償款（為代價之15%）；及」

以上澄清不影響公佈所載其他資料。

承董事會命
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杜燦生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宋增彬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李成偉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、馬申先生（副總裁）、勞景祐 

先生及杜燦生先生，非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（主席）、鄭慕智博士及李樹賢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 

先生、金惠志先生、魏華生先生及楊麗琛女士組成。


